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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配套之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計畫 Q&A 

Q1：有關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計畫之實施日期? 

A1: 所得稅法 100 年 1 月 19 日奉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0141 號令修 

正公布第 4、17、126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行，公私立國民中小學及幼 

稚園教職員工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開始課稅，課稅配套亦同步實施。 

爰調整國中小教師授課節數及調增導師費部分，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 

實施。 

Q2：有關調整教師授課節數方案，所遺課務應如何處理? 

A2： 

一、依本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3 

項，其補助經費運用順位如下： 

(一)以校為單位，所減授課時數合計達專任教師授課節數（國民中學 

應同領域或科別）： 

1.經縣市政府核定教師員額編制，得依教師法聘任專任教師。 

2.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理 

教師。 

(二)以校為單位，所減授課時數未達專任教師授課節數（國民中學應 

同領域或科別）：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三個 

月以上之代課或兼任教師；但經公開徵選無人報名或經徵選未通 

過時，得由校內教師超時授課，並支領超時授課鐘點費。 

二、有關校內教師超時授課或代課之規定，依本部 101 年 3 月 9 日臺 

人（二）字第 1010024544 號函，超時授課（校外兼課）不超過 6 

節，代課不超過 5 節，超時授課（校外兼課）復代課不超過 9 節， 

但課程不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 

Q3：有關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方案於 101 年過渡期間如何執行? 

A3：本案之目的係為減輕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數負擔，增加教師備 

課時間，惟調整教師授課節數之過渡期間，應以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及 

學生權益作為優先考量。其實施方式如下： 

(一) 101 年 1 月部分，為避免影響學校課務，以不調整課務並補發原授課 

教師鐘點費之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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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 100 學年為過渡期，基於學習及評量之連貫，民國 101 年 1 月份各 

國中小之授課，延續第 1 學期之授課，第 2 學期之人力如在 2 月 1 日 

前覓得代理或兼課師資，則在第 2 學期更換。如因課程時數無法分割 

時，則由原任課教師授課至 6 月底；如因代理或兼課教師無法在 2 月 

以前覓得，則第 2 學期由校內適當人員授課，下學年重新規劃。 

(三) 教務及人事若在依法公開選聘後仍未覓得，基於學生權益研請校內教 

師授課。教師如因年齡、身體因素確實未便超時授課或代課，得由校 

內外其他教師代為教授所減課務。 

Q4：課稅配套之調整教師授課節數方案實施後，其授課節數為何? 

A4：依 101 年 1 月 20 日本部以臺國 （四） 字第 1000234382C 號令修正之 「國 

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準」第 2 點：「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之授 

課節數，依授課領域、科目及學校需求，每週安排 16 節至 20 節為原 

則，且不得超過 20 節之上限。專任教師授課節數應以固定節數為原則， 

不宜因學校規模大小而不同。」另第 3 點：「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者，其 

授課節數與專任教師之差距以四節至六節為原則。」 

Q5：有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者，其課稅配套相關措施為何? 

A5：有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之相關課稅配套說明： 

(一) 課稅補助之調整教師授課節數經費是依公私立國中小教師人數乘以 

減課節數核算，減課範圍包括未兼行政之教師，亦含兼任組長或主 

任之教師 。有關課稅後之授課節數依101年1月20日本部以臺國 （四） 

字第 1000234382C 號令修正之「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準」 

第 4 點：「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其減授節數之基準由各該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訂定之。」 

(二) 行政人力為中小型國民小學目前亟需之資源，優先補助 12-20 班之 

國民小學聘僱行政人力及國民中小學輔導專業人力，亦是減輕學校 

教師處理行政事務之負擔。 

(三) 有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之行政職務加給薪資調整部分說明如下： 

1.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布公務機關薪資業於 100 年 7 月調整 3%，行政 

主管加給部分業亦同步調整。 

2. 本部前於 98 年至 100 年多次函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修正「公私立中 

小學校長、幼稚園園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以 

提高中小學兼任組長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惟尚未獲同意。 

3. 有關行政人員加給調增乙案，本部於 100 年 12 月 23 日召開研商調 

增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導師費及行政人員加給費用相關配套會議， 

針對行政人員加給調增進行研議，惟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表示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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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行政人員加給之調整，需考量公教人員內外部衡平性問題，爰仍 

需審慎評估。 

Q6：有關課稅後，本部專案增置國小教師員額(2688)是否繼續補助?另其專 

案教師之調整教師授課節數部分如何處理? 

A6： 

一、本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2688)專案經費於教 

師課稅後暫時仍將持續補助，嗣後配合本部調整國小教師員額政 

策之規劃，將統籌運用相關經費。在此之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配合運用(2688)專案經費調整轄內學校教師授課節數，以達固 

定教師授課節數之目的。 

二、有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2688)專案教師之課稅後授課節數規定， 

則依本部訂定之「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準」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之授課節數基準辦理，其所需之調整教師授課節 

數經費，得由其專案補助經費內支應。 

Q7：有關本部補助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教師員額、技藝專班等增置教 

師員額，其課稅後之授課節數應如何處理? 

A7：有關本部補助調整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相關經費並未包含增 

置教師員額(非編制內之員額)，惟其授課節數仍須依本部訂定之「國 

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準」辦理，其所需之調整教師授課節數 

經費，得由其專案補助經費內支應。 

Q8：有關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後，101 年 1 月份鐘點費發放如何處理? 

A8：有關調整教師授課節數方案之實施，101 年 1 月過渡期間，教師依 100 

學年度上學期所排定之課務，以不調整課務並補發原授課教師鐘點費 

之方式辦理(公私立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減 2 節，公私立國民小學導師 

再減 2 節，特殊教育班導師不再減課)，惟因兼任行政或其他職務無授 

課事實之教師，應不得領取補發之授課鐘點費。 

Q9：有關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後，其教師超時授課之超時授課鐘點應如何支 

領? 

A9：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訂定教師授課節數相關 

規定，所餘課務倘須由校內教師超時授課，其超時授課鐘點費之支給， 

應依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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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有關教師因學校需求兼任相關職務，其授課節數相關規定為何?另是 

否得以減課或支領超時授課鐘點費? 

A10: 有關教師因學校需求兼任相關職務，其授課節數應依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訂定之授課節數基準相關規定辦理，至得否領取超時授課鐘點費， 

則需依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規定辦理。 

Q11：教師基本授課節數以外之超時授課若適逢國定假日，以及學期始（末） 

未滿一週時，其超時鐘點節數支領方式為何？ 

A11: 

一、本部 94 年 11 月 8 日台人（三）字第 0940144739 號書函略以，依 

本部 94 年 6 月 24 日邀集行政院人事行政局、行政院主計處、各地 

方政府及全國教師會代表召開之研商「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恢復實施後衍生疑義」會議所獲致結論略以，現行國民 

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以外之超時授課，其鐘 

點費之支給，自 94 年 8 月 1 日起，應以學校行事曆排定之上課週 

數，按每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數計算發給；其節數包括適逢國定假 

日未實際超時授課之節數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超時授課節 

數。（本部 94 年 7 月 8 日台人（三）字第 0940088847 號書函及 94 

年 7 月 25 日台人（三）字第 0940098442 號函修正會議紀錄） 

二、本部 101 年 2 月 29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2996 號函，為期衡平， 

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數採固定節數排課後，其超時授課鐘點費 

之支給，請依本部 94 年 6 月 24 日召開之研商「中小學兼任及代課 

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恢復實施後衍生疑義」會議所獲致結論辦理。 

三、依本部 100 年 9 月 20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53034C 號令公布之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要點」第 

三點之（二）規定：「降低授課節數部分，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均 

減二節，國民小學導師每週再減二節，國民中學教師鐘點費以每節 

新臺幣三百六十元計算，國民小學教師鐘點費以每節新臺幣二百六 

十元計算，每人每年以四十週計算，勞健保及勞工退休金另以鐘點 

費之百分之十計算。」基於減授課剩餘節數應優先聘任專任教師、 

3 個月以上代理教師，爰若校內專任教師專任之超時鐘點週數逾本 

部補助之 40 週，應由地方政府自籌財源，本部以不再另行補助為 

原則。 

Q12：教師因故請假，除支付薪資予該代課老師外，倘教師該日（週）有超 

時授課之節數，是否由該名代課老師支領該等節超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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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一、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第 9 條規定：「（第 1 項）兼 

任、代課及代理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一、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 

鐘點費支給。二、代理教師待遇分本薪、加給及獎金三種。（第 2 項） 

前項各款待遇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第 12 條 

規定：「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該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訂定補充規 

定。」爰有關代理教師之授課節數，及得否支給超時授課鐘點費係 

屬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權責。 

二、次查教師請假規則第 14 條規定：「（第 1 項）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 

其課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理。教師無法覓得合適代理人時，學校應 

協調派員代理。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休假期間，其行政職務應由學 

校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理順序。（第 2 項）前項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 

代課規定，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與同級教師會協商訂定；無地 

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 (市) ，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自行或授權學 

校訂定。」 

三、又依據本部 101 年 2 月 29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2996 號函略以， 

「現行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以外之超時 

授課，其鐘點費之支給，自 94 年 8 月 1 日起，應以學校行事曆排定 

之上課週數，按每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數計算發給；其節數包括適 

逢國定假日未實際超時授課之節數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超時 

授課節數。…」以教師請假期間仍得支領超時授課鐘點費，其所遺 

課務之處理，亦屬上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之範疇。 

Q13：有關教師兼任輔導教師課稅後得否再依本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 

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要點調減授課節數 2 節，或領取鐘點費? 

A13： 

一、依據現行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本原則第 5 點規定，「專任 

輔導教師負責執行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以學生輔導工作為主 

要職責，原則上不排課或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數排課；兼任輔 

導教師之減授節數，國民中學教師以十節為原則，國民小學教師以 

二節至四節為原則。」爰國民中學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之授課節數 

係依前開規定辦理。 

二、另本部配合 100 年正式實施之課稅配套減課措施，業於 100 年 9 月 

20 日頒布旨揭要點，查此要點第 4 點規定略以：「...縣市政府應修 

正所設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數相關規定，各領域採固定節數 

排課，並減少教師每週授課節數，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均減授二節 

課；國民小學導師每週再減授二節課」。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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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要點規定，減少所轄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又其減課對象 

尚未排除兼任輔導教師。 

三、另依本部規定，兼任輔導教師不宜再超時授課，以使其能發揮輔導 

教師之功能。惟倘學校因課務之需求仍需兼任輔導教師超時授課， 

則其超時授課鐘點費應依相關規定辦理。 

Q14：本部調整教師授課方案實施後，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之授課節數，依 

授課領域、科目及學校需求，以每週安排 16 節至 20 節為原則，不得 

超過 20 節，惟部分縣市於課稅前之授課節數亦偏高(高於專任 22 節及 

導師 20 節)，課稅後並無法達到本部標準，應如何因應? 

A14：部分縣市之課稅後授課節數仍無法達到本部標準，應配合本部增置國 

小教師員額專案(2688)經費逐校檢視各校授課節數情形，避免部分學 

校因學校規模而造成授課節數偏高及偏低之情形，各縣市應督導各校 

符合本部訂定之授課節數基準，以符合調整教師授課節數之規範。 

Q15：國中小補校行政人員及導師是否於課稅配套補助範圍內？ 

A15：依行政院 99 年 5 月 5 日院臺財字第 0990025404 號函同意備查之課稅 

配套方案，本部相關配套措施（含約聘僱行政人力、約聘僱輔導人力、 

調整導師費及教師授課節數等）僅適用於正規學制，不包含國民中小 

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


